
臺中市 112學年度國民小學英語說故事比賽實施計畫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推動英語教學實施要點。 

二、目的： 

(一) 透過相互觀摩與競賽活動，提供學生分享、欣賞與學習英語之機會，並培養上台

發表的自信，進而引發孩子學習英語之動機，增進學習英文之樂趣。 

(二) 提升學生之英語能力，培養世界觀與全球視野，擴展知識領域，增進人際互動關

係，俾使與國際接軌。 

三、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二) 承辦單位：臺中市清水區三田國民小學 

四、參加對象： 

(一) 凡就讀本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在學限五、六年級學生，每校限報一名代表參加。 

(二) 建議各校辦理校內初選，遴選績優學生代表參加本競賽。 

五、辦理方式： 

(一) 組別：依班級數分組如下(班級數係指普通班，不含資源班、特教班、體育班、藝

才班等特殊班，本校與分校分開計算) 

1.國小甲組(36班(含)以上)。 

2.國小乙組(22班至 35班)。 

3.國小丙組(9班至 21班)。 

4.國小丁組(8班(含)以下)。 

(三) 時間：112年 12月 7日(星期四)、112年 12月 8日（星期五），詳細賽程公告於

臺中市國民小學英語暨本土語競賽網。 

(四) 地點：臺中市清水區三田國民小學（臺中市清水區三田路 4號）。 

(五) 比賽方式： 

1. 題目：比賽題材中故事不限定範圍，可參考「古典童話、現代童話、圖畫書改

編」，自選一則故事參與競賽。 

2. 比賽當天依抽籤順序進行比賽，當場唱名三次未到者，視同放棄。 

3. 時間：（以參賽者出聲時即開始計時） 

(1)每人以 3分鐘述說 1則故事，2分 30秒鐘時按鈴一短聲，3分鐘時按鈴一長

聲。 

(2)時間在 2分 30秒至 3分 30秒之間不扣分；時間超過或不足時，每 30秒者

扣總成績 1分，未足 30秒以 30秒計算，以此類推。 

4. 服裝、道具不拘(均不列入評分)，以學生自行操作、擺設為宜，老師不得上台

協助。 

5. 比賽進行中不開放進出場地，俟各階段比賽結束時方可進出場地（團進團出）。 

(六) 評分標準： 

1. 語音（發音、語調、流暢度）：50% 



2. 內容（結構、詞彙、創意）：30% 

3. 儀態（儀容、態度、表情）：10% 

4. 創意（創新、獨特）：10% 

5. 時間部份由主辦單位統一計時並從總成績來扣分。 

(七) 名次評定：評定名次採序位法，序位總分少者排名在前，序位總分相同再比較平

均分數；評審成績計算至小數第二位(四捨五入)，作為序位法輔助之評定。 

(八) 評審人員：由本局聘請專家擔任之(各組三人擔任評審委員評定之)。 

(九) 錄取名額： 

1.私立學校如獲前三名者，不占公立學校之前三名獎勵名額。 

2.各組參賽校數與錄取名次參照表： 

參賽校數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9以下 1 1 1 1 1 1 

10-20 1 2 2 2 2 2 

21-30 1 3 3 3 3 3 

31-40 1 3 3 5 5 5 

41-50 1 3 4 6 6 6 

50以上 1 3 5 7 7 7 

六、報名時間：112年 11月 6日（星期一）起至 11月 17日（星期五）晚間 12時止。 

七、報名方式： 

(一) 各校務必於 112年 11月 6日（星期一）起至 112年 11月 17日（星期五）至臺中

市國民小學英語暨本土語競賽網（網址：https://enc.tc.edu.tw/）網站完成網

路報名；並於 112年 11月 21日（星期二）公告報名資料，倘有誤植(錯字)請於

112年 11月 22日（星期三）中午前致電至三田國小更正，否則以公告為準，不

得異議。 

(二) 抽籤日期：112年 11月 23日（星期四）上午 10時 30分於三田國小校史館進行電

腦抽籤，抽定出場序，屆時請參賽單位派員出席，抽籤後於教育局網站公布競賽

分組場地及出場序號。 

(三) 報名表逐級核章、連同授權書(2項表單請至臺中市國民小學英語暨本土語競賽網

網站完成網路報名後下載)於 112年 11月 24日(星期五)下午 4時前逕送三田國小

教務處(以郵戳為憑)。 

(四) 一經網路報名截止，不得以任何理由請求變更參賽學生、指導老師以及比賽時

程。 

八、假務：承辦學校工作人員及各校參與活動之教職員工生惠予公(差)假登記及課務排代。 

九、獎勵： 

(一) 學生：獲名次 1至 6名學生由教育局頒發獎狀乙幀，以資鼓勵。 

(二) 指導教師(1名)及行政支援教師(1名)： 

1.指導學生獲第 1至 3名者，其指導教師及行政支援教師各核予嘉獎 1次(如為外



聘教師則改為獎狀)。 

2.指導學生獲第 4至 6名者，其指導教師及行政支援教師各頒發指導獎狀以資鼓

勵。 

3. 上開指導教師或行政支援教師如為校長身分者，請函報獎懲建議函送局憑辦。 

十、競賽期程： 

競賽日期 競賽場次 

12/7(星期四) 甲組(A場地) 乙組(B場地) 

12/8(星期五) 丁組(A場地) 丙組(B場地) 

十一、經費來源：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地方教育發展基金 

十二、辦理學校及協辦本次活動之工作人員，由教育局依規辦理敘獎。 

十三、如有未盡事宜，另行公布。 

十四、計畫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